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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校级奖学金(研究生)评审

实施细则 

（2013 年 9 月修订） 

 

厦门大学校级奖学金是为了激励学生刻苦学习、奋发向

上、争优创先，以表彰品学兼优、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。为

规范经济学院校级奖学金研究生的申报、评审工作，特制定

本细则。 

一、 基本条件 

1、厦门大学在校注册研究生，符合所申请奖学金条例

的规定，在职研究生不参加本奖评选。 

2、爱国爱校，品行端正，具有团队合作精神，无违法

违纪行为。 

3、课程成绩优良，科研成果突出，创新能力显著，无

不合格课程。 

二、评分办法 

    总分由课程成绩分、科研成果分两部分组成。申请嘉庚、

本栋、亚南奖学金者，必须具有可视为第一署名的高水平科

研成果：文科类在一类核心刊物及以上，理工类在 JCR1 区

刊物及以上发表论文。无任何科研成果的不参评校级奖学

金。 

    1、课程成绩分（一年级申请者满分为 50 分，二年级申

请者满分为 40 分，三年级及以上申请者满分为 30 分）。 

计算公式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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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课程成绩分= P×∑ ×

总学分

学分百分排位 )(  

    其中百分排位是指研究生以课程班级为单位，在所修读

课程班级中的成绩排名分。分值为 100 至 0，所学课程班级

第一名的百分排位为 100，最后一名为 0。该百分排位的分

值在任课教师或研究生秘书把全班成绩输入研究生院的学

籍管理系统后，由系统自动生成。一年级申请者课程成绩的

P值为 0.50、二年级申请者课程成绩的 P值为 0.40、三年级

及以上申请者课程成绩的 P值为 0.30。 

2、科研成果分 

    申请评奖的所有科研成果，第一署名单位都必须是厦门

大学。仅计算学术论文的科研成果分，论文摘要、会议综述、

活动报道、论著、译著、专利、有 EI 索引的会议论文和会

议的 proceeding、无正式 CN 号论文等不计入科研成果进行

申报。中文论文必须正式发表后才可作为科研成果进行申

报；英文论文必须有 DOI 号并且已在网上发表才可作为科研

成果进行申报。只有在研究生院学生系统中审核通过的科研

成果才能申报校级奖学金。 

    科研论文计分方法 

     ①论文分数=∑ × )( 合作因子权重因子 ，包括评奖期间发表的

各类科研论文。 

②权重因子计算方法 

人文、社科类论文权重因子的数值为：国际期刊一类每

篇 150 分，国际期刊二类、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、《经济研究》、

《管理世界》（短论除外）每篇 100 分，其余 SSCI 和最优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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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每篇 80 分、一类核心每篇 60 分、二类核心每篇 20 分，

不在国际期刊一类、二类目录中的 SCI 期刊每篇 20 分。 

国际期刊一类、二类目录以经济学科上报人事处的认定

为准，最优刊物、一类核心、二类核心以人事处公布的期刊

目录为准。 

    理工类论文权重因子的数值为：依据“JCR 期刊影响因

子和分区情况”表（参见研究生院网站），在 1 区刊物发表

论文的，每篇权重因子为 160；在 2区发表的，每篇为 80；

在 3区发表的，每篇为 40；在 4区发表的，每篇为 20。 

    在交叉学科或跨学科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，可以按照

所发表学术刊物的学科属性计分。若交叉学科刊物同时具有

文理两种计分方式且出现差异的，按高分计算。 

未被上述刊物收录的一般论文权重因子为 0，不得填入

成果申报栏，但可填入备注栏或另加页。 

③合作因子数值计算方法为： 

按论文署名分摊记分，凡是与经济学院、王亚南经济研

究院老师合作发表学术论文，无论是否属于导师组成员，老

师署名第一作者，署名第二作者的学生均可视为第一作者。

计分时应将原为第一作者的老师以第二作者计入作者总人

数。英文论文并且按作者姓氏的英文字母为序署名的，论文

的权重因子在所有作者中平均分摊。所有中文论文和英文论

文但不按作者姓氏的英文字母为序署名的，按以下方法计算

合作因子： 

二人合作的，按 6：4分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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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人以上合作的，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： 

当 i≤N-2 时  ai=0.5
i
； 

当 i=N-1 时   ai=0.5
N-3
×0.3； 

当 i=N 时     ai=0.5
N-3
×0.2。 

（其中 N为作者总人数，i为作者排序，a为合作因子）。 

九人以上合作的，前九人按总数九人套用上述公式；从

第十作者开始，不予计算合作因子数值。 

三、附则 

本细则由经济学院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评

审程序和其他说明等未尽事宜参照《厦门大学校级奖学金

（研究生）评审办法》（厦大研〔2013〕17 号）执行。 

 

 

 

 

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

二 0一三年九月五日 


